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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服务外包行业自律惩戒制度 

 

第一条 为促进成都市服务外包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和维

护公平的服务外包市场环境，保障服务外包企业的合法权益，根

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是在成都市范围内从事服务外包软件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服务、培训、媒体宣传以及产品和技术进出

口等各项服务外包经营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行业规范。  

凡在成都市范围内从事上述经营活动的服务外包企业(包括

海外企业在华的分支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以下

简称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在从事服务外包经营活动时，除应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外，均受本制度的约束和保护。  

第三条 对于任何阻碍行业发展、进步，损害行业共同利益

的行为，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和成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都有权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制止。  



第四条 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可以就本制度执行中发生的问题，

请求成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给予帮助和指导。因其他服务外包经

营单位违反本公约，使其利益受到侵害时，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可

以向成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提出申诉，请求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五条 提倡按照合法、诚信、公平和等价有偿的原则，发

展服务外包经营单位之间互助互利的合作关系，努力提高成都市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能力。提倡服务外包经营单

位之间开展双边或多边的技术交流和业务合作，并合理、合法地

借鉴和使用他人的技术和成果。 

第六条 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在从事服务外包经营活动时，应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行业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得采取以下

不正当竞争行为：  

1、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对自身产品、技术进行虚假宣传，

或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企业形象、商誉及其产

品或技术的声誉；  

2、通过行贿、回扣等手段，获取项目承包权或市场销售份

额，以谋取通过正当竞争不能实现的利益或市场地位；  

3、利用在公开报价基础上大幅降价，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进行倾销，干扰、破坏其他服务外包经营单位的合法市场活动；  

4、假借政府机关的名义，在媒体上进行服务外包企业形象、

产品广告宣传，或强行推销其产品、技术和服务；  

5、在服务采购招投标中，以互相串通、暗箱操作等不正当



手段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第七条 服务外包经营单位应共同维护本行业内技术和管理

人才的流通秩序：  

1、聘用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员，如原单位提出异议并确有

证据证明该人员有违法或严重违背职业道德行为的，一般不应聘

用；  

2、聘用在其他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应尊重原单位的合法权

益，不得通过高薪聘用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泄露或许可他

人使用原单位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第八条 服务外包经营单位有义务大力宣传本制度，教育员

工按照本制度从事业务活动，并在单位内部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保证本制度的实施。  

第九条 对于违反本制度的服务外包经营单位，成都服务外

包行业协会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如下措施：  

1、劝阻停止违约行为，并责令消除影响；  

2、要求赔偿因其行为给有关单位造成的损失；  

3、在本行业内通报批评；  

4、通过媒体或网站公布其违约行为；  

5、成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会员违约行为情节严重的，取消

其协会会员资格；  

6、依照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建议主管部门取消其服

务外包企业认定资格；  



7、对于屡次违约、情节严重的服务外包企业，号召、组织会

员单位以及全行业共同予以抵制。  

第十条 本制度由成都服务外包行业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 

 

 


